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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依靠“数字”驱动改革
创新，坚持多维服务拓渠道、共
享数据减材料、机审秒批提效
率，建成便捷、高效、安全的住房
公积金“6个主渠道+N个微渠
道”服务场景。为缴存单位和职

工提供线上线下、多渠道、多场
景、同质量的办事服务。2022
年，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
100.38万笔，其中网上缴存占比
94.90%；办理提取业务41.52万
笔，其中网上提取占比88.37％。

●缴存增长平稳
2022 年全市缴存住房公积金

239.86亿元，实缴单位62187家、实
缴职工132.44万人，同比分别增长
11.97%、8.66%、2.83%。截至2022
年末，缴存总额1794.07亿元，缴存
余额583.86亿元。

●提取使用充分
2022年全市65.91万名缴存职

工提取住房公积金167.64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4.75%、7.41%，提取额占
当年缴存额的69.89%。2022年末，
提取总额1210.21亿元。

●贷款支持有力
2022年，为全市1.58万户家庭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97.98亿元，同比
分 别 增 长 22.48% 、下 降 1.27% 。
2022年末，累计为21.46万户家庭发
放个人住房贷款959.69亿元，贷款余
额537.32亿元。

●多措并举推动归集扩面
缴存结构更优化
通过数据比对，建立靶向信息库，提高扩面宣

传工作针对性和精准度。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住房公积金制度，推出个人自愿缴存线上服务，实
现自愿缴存“一趟不用跑”。

《年度报告》显示，缴存职工中，灵活就业人员的
占比由2021年的0.30%提高到0.40%，非公有制单
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
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职工占比67.10%，
比上年增加23.69个百分点，缴存职工结构不断优
化，更多群体享受到住房公积金制度红利。

●落实阶段性支持政策措施
应对疫情显担当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要求，及时出台住房公积金阶段性
支持政策。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可按规定申请缓缴
住房公积金，缓缴期间缴存时间连续计算，不影响
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疫情影响
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不能正常还款的，不作逾
期处理，不计逾期利息；无房职工租住商品住房提
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提取额提高到每月不超过
1200元。

政策实施期间，共有194家单位申请暂缓缴交
公积金，涉及职工10406名，缓缴金额达3878.52
万元；不作逾期处理的 454 笔，涉及逾期金额
178.91万元；18.82万名缴存人“免申即享”提高租
房提取额度，累计提取金额10.99亿元。

●支持购买首套和普通住房
节约利息减负担
贷款政策向首次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职工家庭倾斜，降低贷款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阶
段性上浮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流动
性调节系数。

《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发放住房公积金贷
款支持职工购买首套住房15060笔，金额95.07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34.21%、11.15%，贷款职工中购
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占95.21%。住房公积金支
持职工购建房139.56万平方米（含公转商贴息贷
款），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含公转商贴
息贷款）为 18.75%，比上年末增加 1.02 个百分
点。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
职工购房利息支出18.05亿元，有效减轻职工经济
负担，降低职工购房成本。发放的贷款中，购房建
筑面积144（含）平方米以下占98.15%，中、低收入
职工占92.39%，充分发挥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在
满足中、低收入群体首套刚性普通住房需求方面的
支持作用。

●加大租赁提取支持力度
住房消费为主力
2022年，继续重点支持住房消费提取，优化提

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新建商品住房首付款业
务。加大租赁提取支持力度，阶段性提高租房提取
额度，符合条件的无房职工“免申即享”政策红利；
创新模式推出“一件事”集成办、“一键直缴”的租赁
提取方式，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租购并举的制度优
势。

《年度报告》显示，缴存职工住房消费类提取占
当年提取总额的85.04%，其中以购买自住住房和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为主，分别占比 16.68%、
56.05%。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租赁住房的规
模快速增长，租赁住房提取金额比上年增长
20.02%，提取人次比上年增长10.30%，为进一步服
务住有所居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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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企业和群众普遍关切
的异地办事事项，充分运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
优化再造业务流程，不断推进
业务事项“异地受理、远程办
理、协同联动”的跨区域通办模
式，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线上
线下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进一
步扩展跨区域通办服务的深度
和广度，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
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
问题，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
事满意度。

2022年，新增住房公积金汇
缴、住房公积金补缴和提前部分
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3个服务事
项“跨省通办”，全面实现11个住
房公积金高频服务事项“跨省通
办”。当年共办理“跨省通办”业
务152.16万笔，其中代收代办业
务86笔，两地联办业务103笔，
其他均全程网上办结。住房公
积金中心驻市政务服务中心“跨
省通办”窗口业务办理效率高，
窗口服务口碑好，群众满意度
高，当年度荣获部级表彰。

持续深化部门协作，创新服
务模式，延伸服务触角，新增多
项集成服务套餐。

一是联合市住房保障中心
推出承租保障性租赁房提取住
房公积金“一件事”集成服务，实
现职工“一次签约、一站办理、逐
月自动还租”；同时，在长租公寓
领域首创提取住房公积金直缴
房租新服务，进一步提升服务效
能。

二是联合市社保中心推出
企业职工退休与提取住房公积
金“一件事”集成服务，企业职工
在线申办正常退休业务时，可同

步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
三是积极参与市民政局、市

人社局等部门推出的“公民身后
一件事”“员工录用一件事”集成
服务。实现居民死亡证明开具、
死亡提取住房公积金等公民身
后事项及就业登记、个人住房公
积金账户设立等员工录用事项

“一件事一次办”。
四是落实执行联动机制，与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厦门海
事法院建立“点对点”住房公积
金云执行平台，实现被执行人住
房公积金账户查询、冻结、续冻、
解冻、扣划全业务网上办理。

为满足群众缴存灵活、支付
多样、方便快捷的实际需求，不
断丰富数字人民币在住房公积
金领域的应用场景，实现数字人
民币“全试点金融机构开立、全
业务场景覆盖、全自动系统划转
核算”。2022年5月，发放全国
首笔住房公积金数字人民币贷

款，获中国人民银行肯定。当年
利用数字人民币办理提取住房
公积金用于偿还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业务2笔8.2万元，办理
42家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180
万余元，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2笔1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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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住房公积金2022年年
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经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2023年3月29日在厦门日报发布。

《年度报告》以详尽的内容、准确
的数据，全面披露了2022年厦门市
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制度执行、服
务提升及信息化建设等情况，概括总
结了住房公积金扩大制度覆盖面、支
持职工住房消费、持续提升服务效
能、充分发挥制度保障作用等方面取
得的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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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壁垒
“跨省通办”服务有温度

●深化协作
联办套餐集成更全面

●丰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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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渠道形成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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